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在查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

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相关材料，我们认为：董事候选人杨青峰先生、叶炳华先生具备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惩戒或公开谴责。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将两位董事候选人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总裁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杨青峰先生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惩戒或公开谴责。经了解杨青峰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

经历、社会资历、专业素养等情况，认为其能够胜任公司总裁工作。综上所述，

同意董事会聘任杨青峰先生为公司总裁。 

三、关于子公司汇鸿浆纸增加纸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相关材料，我们认为：（1）汇鸿浆纸公司针对自身贸易业务相

关品种，使用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2）根据公司制订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

制度》，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汇鸿浆纸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积极加强内

部控制，落实风险管理措施；（3）汇鸿浆纸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能有

效降低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汇鸿浆纸公司投入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保证金开展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 

 

 

独立董事：马野青、王延龙、丁  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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